附件2:
2025年度淮南市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政策
兑现(即申即享)申报须知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落实举措》（淮府〔2025〕8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实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三年倍增行动方案的通知》（淮府办秘〔2023〕6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淮府办秘〔2024〕50号），为规范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政策资金的申报管理，本着分类指导、简化程序、提高效能和公正透明的原则，制定本申报须知。
一、申报主体
在本市境内注册且主体税种在本市缴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淮的高校、科研院所。申报的项目须在本市范围内组织实施，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时段内当年发生并符合政策措施的规定的条款内容，且无不良信用记录，均在本政策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之内。本政策兑现均为一次性奖励，不重复享受。

二、申报和审核程序
项目申报和审核按“线下申报、部门审核、部门联审、媒体公示、会议审定”的程序执行。申报通知在“淮南市科学技术局”网站公开发布。申报材料由县区（园区）科技部门初审，市科技局业务主管科室负责审核，并将业务范围内审核明细表，统一汇总至市科技局发展规划与资源配置科。兑现方案与市财政局联合会商审核后，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为申报单位名称、项目、申报金额、核定金额等，公示期为5天。公示无异议或对异议复审后，经市科技局会议研究通过，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程序拨付兑现资金。
三、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
[bookmark: _GoBack]各申报单位将附件3以及下列各条款要求的申报材料装订成册，报送至归口管理部门。归口管理部门汇总申报材料，初审后将汇总表（附件4）加盖公章，统一报送至安徽省淮南市政务中心G座企业服务专区F2、F3窗口。归口管理部门将电子版材料（附件2和附件4）发送至邮箱hnskjjghk@163.com。
1、申报事项：技术合同登记奖励。
申报条件：《淮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落实举措》（淮府〔2025〕8号）第10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对企业当年登记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分级分档予以支持，最高奖励50万元(对当年登记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予以5万元一次性奖励；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3000万元以上的，予以10万元一次性奖励；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8000万元以上的，予以20万元一次性奖励；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2亿元以上的，予以30万元一次性奖励，且每增加1亿元再奖励5万元，最高不超过50万元)。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兑付。
申报材料：
①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登录系统截图打印并盖章）；
②年度技术合同交易发票（在2025年12月31日前合同已执行完毕的，提供80%以上金额发票；在2025年未执行完毕的，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期限，提供已完成部分的80%以上金额发票。未能按要求足额提供发票的，不予兑现）；
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复印件。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成果科，电话：6657657
2、申请事项：研发投入经费奖励。
申报条件：《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实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三年倍增行动方案的通知》（淮府办秘〔2023〕6号）三、重点举措（三）“实施创新赋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淮府办秘〔2024〕50号）第9条“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攻关”。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兑付。
申报材料：
[bookmark: _Hlk173317981]①企业近两年（2024年、2025年）申报税务部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相关资料；
②企业近两年（2024年、2025年）填报国家统计系统
“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表号107-1）“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号107-2）；
③企业近两年研发经费辅助账明细证明材料。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规划科，电话：6664173
四、其它条件和要求
各归口管理部门分别在“信用中国”、“信用安徽”对申报单位等责任主体信用记录进行核查，无失信记录。
